
乌当区外来人员随迁子女申请入读公办中小学积分表

审核年度：2024年度
学生姓名： 身份证号：

一、居住积分（满分 144 分）

1.居住资料满分为 144 分，积分年限为近 6年（2018 年 6 月至 2024 年 6 月共 72 个月），每月积 2分。

2.已在乌当区内购买商品房的，居住资料按满分 144 分积分。

3.家长根据自己实际，自愿选择以下 2 种积分类型其中一种进行积分，不得两项同时累计积分，一经选定，不得修改。

积分类型

（二选一，由家长自行勾选）
居住证  购房 

法定监护人居住证积分或购房

积分人姓名（家长填写）

身份证号

（家长填写）

居住证或购房地址

（审核部门填写）
乡（镇）街道 村（居）

居住积分审核意见

（居住证或购房审核部

门填写，只能选一项

积分）

居住证月计 月，积 分（每月

2分）。

（审核单位审核用章）

审核人：

2024 年 月 日

购房积分计 分。

（审核单位审核用章）

审核人：

2024 年 月 日

二、务工或经商积分（满分 36 分）
1.务工或经商资料满分为 36 分，积分年限为近 3年（2021 年 6 月至 2024 年 6 月共 36 个月），每月积 1 分。以提供法

定监护人社保缴纳或营业执照进行积分。

2.家长根据自己实际自愿选择务工社保缴纳或经商资料其中一项进行积分，不得两项同时累计积分。

积分类型

（二选一，由家长自行勾选）
社保缴纳  营业执照 

法定监护人社保缴纳积分或营

业执照积分人姓名（家长填写）

身份证号

（家长填写）

务工或经商积分

审核意见

（务工或经商审核部门

填写，只能选一项

积分）

社保缴纳月计 月，积 分

（每月 1 分）。

（审核单位审核用章）

审核人：

2024 年 月 日

营业执照月计 月，积 分

（每月 1 分）。

（审核单位审核用章）

审核人：

2024 年 月 日

三、教育局认定积分（总分 180 分）

合计得分
教育部门审核人

（签字）

法定监护人

确认（签字）

本表一式两份不得涂改，教育行政部门留存一份，家长留存一份。


